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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為建立正確之通識教育理念，維持通識課程品質，提升通識教育成效，

特訂定「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分類通識課程開課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第 二 條 分類通識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依學校發展目標及通識教育目標加以規

劃。  

第 三 條 教師開授分類通識課程每學期需依規定向通識教育中心提出申請，經中

心及組通識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  

第 四 條 教師開授分類通識課程需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與授課科目相關之碩博士學位者。   

二、在授課領域中學有專長，且曾在國際或國內學術專刊發表論文

者。   

三、在授課領域中領有國家資格考試及格證書者，如高考、技師執

照等。  

四、在授課領域中，雖無碩博士資格或學術論文發表，但近年來曾於

本校授課  該科目四學期（含）以上授課經驗，需提交相關證明

（如資格證照、全國性競賽獲獎等相關文件），以備審查。  

第 五 條 為促進教師課程設計與教學專業知能之成長，教師申請開課時需檢具開

課申請日之前一年內之校內外通識教育或教授課程相關之研習證書（由

通識教育中心認定之）。專任教師一年內必須參加校內外（可合計）通

識研習活動滿 8 小時，兼任教師為 4 小時，新任課教師需於該一學期

內補齊時數，方能於下一學期繼續排課。  



第 六 條 課程內容審查重點包括下列項目：   

一、教學計畫表：含課程綱要、課程大綱、教學活動、評分標準、主

要教材、參  考用書等。   

二、教學進度表：含教學內容、教學活動等。 

第 七 條 分類通識課程開排課及授課教師安排之原則：  

一、開排課原則：  

1.由通識教育中心依當學期學生人數決定四大分類通識課程開授課

程及班級數。  

2.相同名稱之分類通識課程，在同一時段僅開授一個班級。  

二、授課老師之安排原則，除需符合上述第四、五點條件外，排課優先

順序，依序如下：  

1.目前正在教授該分類通識課程的專任授課老師。  

2.曾經教授過該分類通識課程的授課老師。  

3.具相關學經歷背景之新申請授課教師。 

第 八 條 新南向專班分類通識課程授課教師之排課原則，除需符合上述第四、五

點條件外，排課優先順序，依序如下：  

一、新南向專班科系導師。  

二、開設新南向專班科系之專任教師。  

三、協助新南向專班招生、學生生活照顧有貢獻之専任教師。  

四、具相關學經歷背景之申請授課教師。  

第 九 條 教師申請開授之分類通識課程須符合學校規定之鐘點數。   

第 十 條 教師上課時段安排，通識教育中心將依實際開課情形及學校需求排定。  

第 十一 條 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及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陳校長核定

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